附件：

关于宣布废止《沙坡头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管控方案》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进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的督办函》（宁生态环保函〔2025〕31号）问题整改工作，强化禁燃限放工作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经研究决定废止《沙坡头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管控方案》（卫沙政办规发〔2025〕2号）。

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